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 

公
告 
發
文
日
期
： 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三
日 

發
文
字
號
： 

（
九
一
）
暨
校
教
字
第
九
一
○
二
八
七
九
號 

 

主
旨
：
公
告
本
校
九
十
一
學
年
度
招
考
轉
學
生
入
學
考
試
有
關
事
宜
。 

公
告
事
項
： 

一
、 

招
生
系
別
：
中
國
語
文
學
系
、
外
國
語
文
學
系
、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、
歷
史
學
系
、

公
共
行
政
與
政
策
學
系
、
經
濟
學
系
、
資
訊
管
理
學
系
、
財
務
金
融
學
系
、
資
訊
工
程
學
系
、

土
木
工
程
學
系
、
電
機
工
程
學
系
、
應
用
化
學
系
等
十
二
個
學
系
。 

二
、 

報
名
日
期
：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廿
七
日
至
六
月
三
日
（
以
郵
戳
為
憑
）
。 

三
、 

報
名
方
式
：
一
律
通
訊
報
名
。 

四
、 

考
試
日
期
及
地
點
：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七
月
十
二
日
於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附
屬
高
級
中
學
（
南

投
縣
埔
里
鎮
鐵
山
路
一
之
六
號
）
。 

五
、 

詳
情
請
參
閱
招
生
簡
章
。
簡
章
自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十
日
起
發
售
，
現
場
發
售
地
點
及
函
購

方
式
： 

（
一
）
現
場
發
售
地
點
： 

１
本
校
教
務
處
招
生
組
（
行
政
大
樓
四
樓
，
地
址
：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大
學
路
1
號
）
， 

電
話
：
（
○
四
九
）
二
九
一
八
三
○
五
。 

２
暨
大
附
中
校
門
口
警
衛
室
（
原
埔
里
高
中
，
地
址
：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鐵
山
路
1-6
號
）
， 

電
話
：
（
○
四
九
）
二
九
一
三
四
八
三
轉
一
三
一
。 

（
二
）
函
購
方
式
：
請
附
貼
足
回
郵
郵
資
︹
每
份
簡
章
貼
足
十
元
（
平
信
）
，
一
次
購
買
十
份
以 

上
（
含
十
份
）
者
免
貼
回
郵
︺
，
填
妥
收
件
人
姓
名
、
地
址
之
大
型
信
封
（
大

於
Ｂ
４
紙
）
乙
個
及
劃
撥
收
據
正
本
︹
工
本
費
每
份
五
十
元
（
請
以
郵
政
劃

撥
方
式
付
款
，
劃
撥
帳
號
：22388552

，
戶
名
：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招

生
委
員
會
）
︺
，
並
於
來
函
信
封
上
註
明
「
函
購
轉
學
生
招
生
簡
章
」
，
寄

至
「545

南
投
縣
埔
里
鎮
大
學
路
一
號 
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學
士
班
招
生
委

員
會
」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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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 

進  

福 


